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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韶能股份  股票代码：000601  编号：2021-034 

 

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 

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

 

    一、重要提示  

    （一）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、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。 

（三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

票。 

二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 

1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1年 6月 30日下午 14:50 

2、网络投票日期、时间：2021年 6月 30日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下称“深交所”）互联网投票系统进

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1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:15 至 2021

年 6月 30日下午 15: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1年 6

月 30日 9:15—9:25, 9:30—11:30和 13:00—15:00。 

    2、现场召开地点：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武江大道中 16号公

司 25楼会议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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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召开方式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 

4、召集人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。 

5、主持人：陈来泉董事长。 

6、会议召开的合法、合规性：本次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的出席情况 

参加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： 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06人，代表股

份 455,143,874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.1214%；其中出席本

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（即中小投资者，不含公司

董事、监事、高管）及代理 94 人，代表股份 6,360,640 股，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 0.5886%。 

1、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： 

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11 人，代表股份

233,221,33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.5835%； 

2、网络投票情况：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5 人，代表股份 221,922,537 股，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 20.5379%。 

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

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
    三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   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

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

表决情况：451,570,83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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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2150%；3,557,035 股反

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815%；16,000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2,787,605

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43.8259%；3,557,035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.9226%；16,000 股弃权，占

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515%。 

    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（二）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

表决情况：451,564,93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2137%；3,562,935 股反

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828%；16,000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2,781,705

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43.7331%；3,562,935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.0154%；16,000 股弃权，占

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515%。 

 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（三）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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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451,564,93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2137%；3,562,935 股反

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828%；16,000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2,781,705

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43.7331%；3,562,935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.0154%；16,000 股弃权，占

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515%。 

 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（四）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

表决情况：451,568,93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2146%；3,558,935 股反

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819%；16,000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 2,785,705

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43.7960%；3,558,935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.9525%；16,000 股弃权，占

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515%。 

 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

 5 

（五）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表决情况：451,840,53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2742%；3,287,335 股反

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223%；16,000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3,057,305

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48.0660%；3,287,335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.6825%；16,000 股弃权，占

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515%。 

 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（六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451,522,63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2043%；3,508,035 股反

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708%；113,20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

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4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2,739,405

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43.0681%；3,508,035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.1522%；113,200股弃权，占

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779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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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（七）关于住所地名称变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451,636,83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2295%；3,461,035 股反

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604%；46,000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1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2,853,605

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44.8635%；3,461,035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.4133%；46,000 股弃权，占

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7232%。 

 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（八）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451,625,93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2271%；3,479,735 股反

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645%；38,200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4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2,842,705

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44.6921%；3,479,735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.7073%；38,200 股弃权，占

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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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6006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

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

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林映玲、燕学善 

（二）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到会见

证并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。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委派

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人员

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均为合法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    （二）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韶能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30日 

 


